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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5          证券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4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处置公司工业园地块及其地上建筑物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股份”或“公司”）在厦门

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产权交易中心”）以公开挂牌方式处置

厦工工业园 B2 地块之“998 物流园”地块、C2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

物（含附属设施等），经厦门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准的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77,290.28 万元。 2022 年 11 月 15 日，竞买人厦门海翼园区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翼园区”）以人民币 77,290.28 万元（含增值税）竞拍成交。竞买人

海翼园区系厦工股份控股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翼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故本次拍卖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和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海翼园区为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18：“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发

生的下列交易，可以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六）一方参

与另一方公开招标、拍卖等......”。公司已按照上述要求履行了相关程序。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目前，公司已与竞买人海翼园区签署协议，对方已缴交相应保证金，成交

价余款尚未支付。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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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厦工股份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和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开处置公司工业园地块及其地上建筑物的议案》，

并通过厦门产权交易中心以公开挂牌的方式进行处置。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

业务资格的厦门银兴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银兴”）

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06 月 30 日，公司拟处置资产的评估

值为人民币 77,290.28 万元（含增值税），经厦门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准后，

确定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77,290.28 万元（含增值税）。2022 年 11 月 15 日，竞

买人海翼园区（系厦工股份控股股东海翼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以人民币

77,290.28万元竞拍成交。本次交易相关定价政策及对公司的影响等相关内容详

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9月 30日、2022年 10 月 12日和 2022年 11月 17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的公告《厦工股份关于公开处置公司工业园地块及其地上建

筑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厦工股份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资料》和《厦工股份关于公开处置公司工业园地块及其地上建筑物进展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3）。 

二、关联交易进展及审议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竞买人海翼园区签署了《资产转让合同》，对方

已缴交相应保证金，成交价余款尚未支付完毕。 

上述资产公开挂牌处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18：“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下列交易，可

以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六）一方参与另一方公开招标、

拍卖等......”。公司已按照上述要求履行了相关程序。本次公开处置结果虽构

成关联交易，但可豁免关联交易审议程序。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资产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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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转让方）：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厦门海翼园区发展有限公司 

2．交易价格：77,290.28万元（含增值税） 

3．支付方式和期限：受让方已缴保证金在扣除受让方应缴的产权交易佣金

和交易鉴证费后，余额作为合同价款，其余转让价款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5个工作

日内一次性付清。（注：根据厦门产权交易中心规定，其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将

尽快向公司支付。） 

4.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转让方收到受让方支付的全部转让价款后协助办理

完成标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的转让登记和附属临时设施、配套设备的交付。

标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过户/标的附属临时设施、配套设备交付工作全部

完成之日为标的资产交割日，自标的资产交割日起，基于标的资产的全部权利义

务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受让方成为转让标的资产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 

5．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双方加盖公章并于合同约定的先决条件（内部决策

批准）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6．违约责任（及合同解除）： 

○1 若受让方未按约定的期限付清全部转让价款，厦门产权交易中心无需将

受让方已缴的保证金和转让价款返还给受让方。转让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同时

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2 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转让方、受让方均不得无故解除合同。因任何一方

原因，致使转让方/受让方未能按本合同约定完成标的资产转让手续的，则守约

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违约方应承担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3 受让方未在约定时间内支付转让价款，受让方应按日支付违约金。受让

方违约或逾期的，转让方有权解除合同。 

7．特殊事项： 

○1 受让方同意，标的资产交割后，在转让方与原租户签订的《租赁合同》

约定的租赁期间内继续将该部分标的资产出租给原租户用于生产经营使用，具体

内容由转让方、受让方与原租户另行签署合同进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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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让方承诺转让方可返租部分厂房及其附属设施等，并保证给予转让方

的租赁期至少两周年，具体由双方另行签署合同。 

8．争议解决方式：凡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

转让方、受让方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如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任何一方

均可将争议提交资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受让方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其承诺按约受让标的资产。 

五、风险提示 

截止目前，公司已与竞买人海翼园区签署了《资产转让合同》，对方已缴交

相应保证金，但成交价余款尚未支付完毕，最终能否顺利交割尚存在不确定性。

后续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1月 23日 


